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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与细则   

1. 参加者必须年满二十一岁。 
 

2. 参加本次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接受本次活动的所有要求，条款及细则；并允许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其个人资料于日后作业务推广。 

 

3. 参加者必须未被禁止进入娱乐场，并持有效会员卡于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存有良好信誉记录。 

 

4. 参加者换领奖赏时必须亲自出示属于其本人之会员卡及由政府发出之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5. 所有奖赏未能于有效期内换领均视作无效。 

 

6. 所有奖赏均不得转让他人及作售卖用途。 

 

7. 此推广活动的参加者同意遵守由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所刊登及修订的条款及细则，以及接受任何澳娱综

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所作的最终决定。此项活动絶不接受任何名列在由政府发出之被禁止人士名单及澳娱综合

度假股份有限公司之被禁止人士名单中被禁止进入娱乐场之人士、未满 21 岁之人士及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

公司之员工或员工之直系亲属或其家庭成员参加。直系亲属包括但不只限于员工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

女及其他同住的亲属。如有任何此等人士参与此项活 动，即属违反此条款及细则所导致。即使此等人士胜出此

活动或有关抽奖，将不会获得任何奬品或奬金。参与是项活动之所有参加者均须接受及同意上述所有条款并自

动授权予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印出、刊登、于电视播送或以其他形式于澳娱综合度假股份

有限公司或其附属/ 辖下的设施/ 机构中透露其姓名、声音或肖像及在其物业内外作商业及推广用途。博彩仅为

成年人之消遣娱乐活动。受根据澳门政府法例 21 岁以下人士禁止进入任何娱乐场博彩区并且无资格参加任何

博彩推广活动。 

 

8. 此项活动将可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或/和录像。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将会保留所有形式的图片或/和影

像之播放权。按照澳门民法典第 80 条，参加本次活动的参与者知悉并同意使用自己的照片及肖像。 

 

9. 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取消或更改该活动的权利，而无须另行通知。 

 

10. 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保留最终决定权。 

 

11. 若中、英文版之条款及细则有差异，则以中文版为准。 

 

12. 对于活动所引起之任何争议，将交予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有最终解释权。 

 

 
 
 
 
 


